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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文明办〔2018〕10号 

 

河南大学校园秩序管理实施细则 

 

为优化育人环境，加强校园管理，创建文明、和谐、平

安校园，根据《河南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奖发放办法》（校党

发〔2017〕72 号）及《河南大学校园秩序管理规定》（校发

〔2017〕378号）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进入学校的人员，须持有效证件。外来人员需

要履行门卫登记手续后，方可进入学校。违反本规定三次以

上者，取消相关责任人 1 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。 

第二条 禁止携带宠物进入校园或在校园内饲养宠物。

学校教职工带宠物进入校园或在校园内饲养宠物的，收缴宠

物，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再次发生类似事件，取消当事人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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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精神文明奖；当事人为我校教职工家属的，取消教职工

本人 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当事人为我校在校学生的，第

一次警告并通知其所在学院及辅导员，第二次收缴宠物、取

消该生及所在班级当年评优资格；当事人为校外人员的，收

缴宠物并驱离校园。 

第三条 禁止在校园内私拉横幅，严禁在非指定位置张

贴告示、通知、启事、广告以及违规发放宣传品、印刷品等。

违反本规定，第一次给予当事人口头警告；第二次通知当事

人所在单位并取消当事人 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确因需要

悬挂条幅，须经保卫处审核批准，相关活动结束后由活动主

办单位及时清除。 

第四条 在校园内举行集会、组织校外人员到校内参观

等活动，须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提前向保卫处报批备案。违反

本规定，第一次口头警告，第二次取消当事人及所在单位主

管领导 1 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。 

第五条 严禁在校园内酗酒、打架斗殴、赌博、吸毒，

严禁传播、复制、贩卖非法书刊或音像制品等违反治安管理

规定的行为。违反本规定，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外，当事

人为本校教职工的，取消当事人 3—6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。

触犯刑律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条 禁止在校园内乱设摊点、乱搭乱建、私自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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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等不文明行为。违反本规定，经教育不改的，自下发整

改通知之日起，取消当事人或房屋出租者精神文明建设奖，

直至整改到位。 

第七条 严禁在校园内随意采摘、游泳、垂钓、践踏草

坪以及损毁公共物品。违反本规定，当事人为本校教职工的，

取消当事人 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当事人为我校教职工家

属的，取消教职工本人 1 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当事人为校

外人员的，责令其赔偿损失并驱离校园。 

第八条 禁止在校园内播放高音量音响、高声喧哗。违

反本规定，当事人为本校教职工的，取消当事人 1 个月精神

文明奖。当事人为校外人员的，没收其音响工具并驱离校园。 

第九条 禁止在校园内、学生宿舍区私拉电线对电动车

等充电。违反本规定，当事人为我校教职工的，第一次发现

收缴充电设备，第二次发现取消当事人 1 个月精神文明建设

奖；当事人为学生的，第一次发现收缴充电设备，通知其所

在学院及辅导员，第二次发现取消该生及所在班级当年评优

资格。 

第十条 不得干涉、辱骂甚至殴打校园管理人员。违反

本规定，当事人为本校教职工的，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，

视情节轻重，取消当事人 3—6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。 

第十一条 本校教职工机动车辆须经道闸识别系统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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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方可进入学校，外来车辆须在指定的校门履行门卫登记手

续后方可进入学校。进入校园后的机动车辆须遵守《河南大

学校园交通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规范行驶、停放。 

第十二条 严禁机动车辆强行堵门、在校园内超速行驶、

随意鸣笛。违反规定且不听劝告者，当事人为本校教职工的，

取消其 1 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，累计三次以上者，列入车辆

管理黑名单，按照外来车辆进行管理；当事人为校外的，禁

止该车辆再次进入校园。 

第十三条 禁止机动车辆在校园内乱停乱放，不按规定

停放或者没有按照停车位标示方向停放的，当事人为本校教

职工的，第一次给予警告，累计三次以上的取消当事人 1 个

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当事人为校外的，将采取警告、锁车、

拖离校园等措施，累计两次以上的，禁止该车辆再次进入校

园。 

第十四条 严禁机动车占堵校园消防通道，违反本规定，

当事人为本校教职工的，取消当事人 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

当事人为校外的，禁止该车再次入校。 

第十五条 严禁大功率摩托车、改装后的强力助力车等

进入校园。违反本规定且不听劝阻者，当事人为本校教职工

的，取消当事人 1 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；当事人为校外的，

驱离校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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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严禁出租车进入校园。特殊情况（接送病人、

搬运重物或因工作需要预约的车辆）须经保卫处批准或出示

校内有效证件并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校园。违反本规定，

取消当事人 1个月精神文明建设奖。 

第十七条 校内共享单车须按照《河南大学校园共享单

车管理规定》运营。首先共享单车须经保卫处同意后方可在

校园运营，其次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必须派专业的管理和维修

人员进行管理，再次共享单车必须按学校指定的区域规范停

放。违反以上规定，取消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在校园内的运营

权。 

第十八条 各单位应对停放在本单位门前的自行车进行

规范管理。凡因自行车违规乱停、乱放，影响文明校园创建

受到通报批评的，取消该单位相关领导 1—3 个月精神文明

建设奖。 

第十九条 对于校园内长期停放的废弃自行车，应及时

清理。保卫处负责清理学生公寓区以外的废弃自行车，后勤

集团总公司负责清理学生公寓区内的废弃自行车。 

本管理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 

 

河南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

2018 年 6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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